
用转向民用的一切核材料将永远留 嗖

在和平利用范围内.在那种情况下，

IA，EA 安全保障可以对国际和平综

合体系作出更加重大的贡献.

总之，不管限制核军备方面会

取得什么样的进展，在有核武器国

家中实施 IAEA 安全保障都会极大

地有助于保持对当初提出 NPT 时所

许诺言的信心，从而提高国际关系

的可信赖性。

也

安全保障

以INFCIRC / 66 / Rev.2 

为基础的安全保障的前途

非《不扩散核式器条约》型安全保障协定

也许应得到更多的关注

c. Buechler 

当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)) (NPT) 于 1970 年生效时，人们曾普遍

预料 IAEA 的安全保障活动，会很快纳入这个条约的轨道:与这个

条约有关的安全保障文件，会很快取代 IAEA 原有的那份文件(即

INFCIRC / 66 / Rev.刃而成为安全保障协定的基础. (有关安全保

障协定类别的简介见第 26 页附框. )也许由于这个缘故，与非《不

扩散核武器条约)) (非 NPT) 型安全保障协定有关的各种问题，一直

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.

虽然对于实际执行以 INFCIRC / 66/ Rev . 2 型协定为基础的安

全保障一事-点也没有受到忽视，但这一制度中固有的一些问题，不

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，就是只是头痛医头地解决一下，缺乏整体上令

人满意的解决办法.尽管这种预料大多已成为现实，即大多数无核武

器国家都已批准 NPT 或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)) (该条约要在拉丁美洲

建立无核武器区)，但仍有少数几个很重要的国家没有批准.所有无

核武器国家都批准 NPT 或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》的局面，也许迟早

会到来.但是，现在审议一下能改善有关国家中的安全保障执行情况

的其他途径，看来是仍明智的.

在过去的十年中，机构根据 INFCIRC / 66 / Rev . 2 型协定进行

的活动，在全部安全保障活动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，这是因为许多成

员国先后参加了 NPT 或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)).现在，这个比重已经

比较小.不过，从不扩散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安全保障活动仍是重要

的，这不仅因为它们是在技术上先进的一些国家里进行的，而且还因

为在某些这样的国家中，布一些不受安全保障因而有可能被用于非和

Buechler 先牛.是 iAEA 安全保障司标准化、培训和行政支助处前处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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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保障协定简介

安全保障是 IAEA 的一项法定职能. IAEA 
G昆约》第m.A.5 条授权机掏..... ...建立并管理安

全保障，以确保特种可裂变材料和其它材料……不

致用来推进任何军事目的F 并经当事国的请求，对

任何双边或多边的安排，或经一国的请求，对该国

原子能领域的任何活动，实施安全保障

·机构的安全保障制度 1961 年首次载于文

件 INFCIRC / 26. 其后几经修改z 目前使用的这

个制度载于文件 INFCIRC / 66 / Rev. 2. 它是

1968 年 9 月 16 日核准的，简称《安全保障文

件>>.

由于联合国大会的赞同和 1970 年 3 月 5 日

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>) (NPT) 的生效， IAEA 在安

全保障领就又承担了一种责任，即充当…·…为

了专门核查 NPT 无核武器缔约国履行其根据该条

约承担的防止核能从和平利用转用于核武器或其它

核爆炸装置义务的情况而与之谈判和缔结协议

的国际团体.

为了规定无核武器缔约国应尽的与 NPT 有关

的安全保障义务， IAEA 显然需要有一份作为与该

条约缔约国签订安全保障协定的范本.这个作为

NPT 塑安全保障协定的范本， 1972 年 2 月经

IAEA 理事会核准，载于 INFClRC/153 (修正

本).题为《机构与国家之间根据〈不扩散核武器

条约〉的要求应签订协定之结构和内容)).

平目的的核设施正在运行.尽管有这种重要性，但此

类安全保障活动的效力和效率往往比可能达到的低.

这是因为管理这类保障活动的协定没有达到现今的

(安全保障)标准z 各个协定相互之间常常差别很

大;而且往往彼此重叠，结果使对安全保障的要求加

倍，使机构履行其某些义务的困难增大.另外，不受

保障设施的存在，有时已经导致采取一些特殊的安全

保障方案，即(由于考虑了这种情况的存在}除了采

取其他情况下要求采取的保障措施外，还要酣加一些

保障措施.这些情况对成员固和机构都不利，使机构

有限的人力物力得不到最有效的应用.某些人的看法

是，这种状况要得到满意的解决，只有依靠有关国家

作出改变政策，使它们能够加入某个条约.另一些人

的看法是， .目前的状况是与 IAEA 理事会批准的这个

安全保障制度，以及与机构的《规约》一致的，所以

用不着改变.看来这两种看法很难调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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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上述两种可能性以外的另一

些看法，它们或许能够为上述各种问题提供一些可以

使人接受的解决办法，或者至少能够大大减轻其后

果.虽然重点将放在一些变通的办法上，使影响非

NPT 安全保障的各种技术条件和工作条件有可能得

到改善，但是，本文也将提到一些政治方案，这一方

面是为了叙述的完整性，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可能对

安全保障业务产生影响.作者希望，本文能起抛砖引

玉的作用，促使人们对似乎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多注意

的那些可能性进行更好的思考和讨论.

目前形势

1986 年年底时，涉及 92 个无核武器成员回的 ‘ 
157 个安全保障协定正在实施，另有涉及中国台湾省

的 2 个协定.其中与 10 个成员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缔结

的 INFCIRC / 66 / Rev. 2 型安全保障协定有 41 个.

在受保障的 485 个设施中，有 72个是按 INFCIRC

/66/Rev.2 型协定实施保障的.据知，在上述

10 个成员国的 5 个中，有一些对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

的设施不受保障，有的在运行，有的在建造.阿根

廷、印度、以色列、巴基斯坦和南非都有正在运行或

建造中的后处理设施和(或)浓缩设施.在这些国家

中，对受保障设施采用的那些安全保障方案，考虑了

能够生产"可直接使用材料呻*的不受保障设施的存

在.要是上述 10 个中每个国家的所有核设施都已置

于机构的保障之下，则就可采用较为简单的保障方案

了 INFCIRC / 66 / R，饥2 型协定覆盖的范围者限， I 
引起另一个不良后果，这就是要求机构对设备及非核

材料也实施安全保障.既然对此类物项实施安全保障

的唯一理由是，也许会动用不受保障设施中的这些物

项生产不受保障的核材料，所以，一旦该国的所有核

材料都接受保障，便无须这样做了.例如，某国批准

了 NPT 并与机构签订了 INFCIRC/153 型安全保障

协定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因为这种协定具有"全面保

障'的性质.

*除"供应国'外，本文下面提到的"成员国'或"国家'

均不包括有核武器国家.

* * "可直接使用材料'指不经核素转变或进一步浓缩便
可被制成核爆炸部件的核材料(参看 IAEA Safeguards 
Glossary. IAEA / SG / INF / I / Rev. 1. 第 49 段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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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还应提到，某些协定要求机构保存它所收到

的各种专业情报资料的清单.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在

此类情报资料基础上建造的设施将置于并保持于保障

之下.在签订了全面保障褂定的情况下，这一条要求

当然也变成多余的了.

INFCIRC / 66 / Rev.2 中的条款，是在 1965 一

1968 年期间形成的.它们在某些重要方面，已经与现

有的技术发展水平脱节F 特别是在封隔/监视和材料

收支情况的衡算方面，它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指导.

此外，当初人们就是打算把这个文件作为一个条款集

对待的.从中挑出与特定情况有关的那些条款，写人

安全保障协定(参看 INFCIRC / 66/ Rev. 2 第 4

条)。结果，依据这个文件缔结的许多安全保障协定，

即使它们针对的是类似的情况，彼此在实质上常常差

别相当大。*

另外，在这个文件基础上缔结的那些协定规定的

适用安全保障的范围，与这个文件第二部分(要求适

用安全保障的情况)的规定是相一致的，往往使一个

设施或一定数量的核材料受到两个以上主金保障协定

的约束.例如可能发生这种情况:甲国供应一批核材

料，在乙国提供的设施中制成燃料元件，最后在丙国

提供的反应堆中使用.结果，所提到的这批核材料可

能会受到三个安全保障协定的约束。如果该反应堆还

使用国产核材料，则这部分核材料又可能要单独受一

个安全保障协定的约束.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常见后

果是，一批核材料也许会在几份存量清单中出现，相

反的情况是一个设施中的核材料也许不会完整地出现

在任何一份存量清单中J 类似的看法也适用于设施:

在 1986 年年底，受这种类型协定约束的总共 72 个设

施中，有 29 个或者说 40% 的设施受两个以上(最多

的四个)保障协定的约束。**鉴于这种类型的协定

缺乏一致性，因此对于这些重叠现象所造成的工作方

面不必要的复杂化和重复性，是不难理解的.

总括地说，在对以 INFCIRC /66/ Rev. 2 型协
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进行一番考察之后，可以发现

*不过这些差别主要是在安全保障的适用范围方面(对哪

些方面实施保障).而不在核实活动方面(如何实施安全保

障).

* * 1987 年初，西班牙批准了 NPT. 它的 INFCIRCI

166 型协定行将中止，这将使受一个以上安全保障协定约束的'

设施的数目下降到总设施数的 30%. 但这仍是一个不小的百分
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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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问题:

·这种类型协定的适用范围有限，其结果是:

(1)无法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国家中未生产核爆炸装

置的充分保证 (2) 要实施更复杂更繁重的安全保障

程序;和 (3) 不必要地将适用安全保障的范围，扩大

到了某些设备和非核材料.

·这种类型安全保障协定的不充分性，有时使实

施安全保障的技术基础变得软弱无力.

·关于安全保障协定对设施和核材料的重叠现

象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必要的复杂化，并使有效性

和效率降低.当有关协定彼此相差很大时，这种情况

尤为严重.

从可能性上讲，上述各种问题能够在缔结上述类

型协定的任何国家中发生，事实也往往如此.不过，

应该强调的是，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显著地因事而

异.部分原因是各国各种核活动的复杂程度不同，另

一部分原因是当事国和机构有时在某些场合，比在其

它场合更成功地找到处理所遇问题的特殊方法.

可供选择的方事

鉴于以上的种种看法，并假定人们接受有关国家

出于政治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认为不能批准某个条约

这一事率，则几乎自然地会提出几个问题:有没有其

它可供选择的方案呢?如果有关国家希望"建立信

任"它们又能做些什么呢?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用

这些事情代替那些设想它们已批准这两个条约之一的

情况下本应承担的许诺或义务.或者说，在帮助解决

或缓解因协定陈旧和重叠而引起的问题方面，它们真

的连最起码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多做的吗?答案是明

确的:确实存在着几种也许可以采取的行动，不管怎

么说它们都能起帮助作用.至于这些也许可以采取的

行动，能否被有关国家接受和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只能

拭目以待.这种预测超出了本文的范围，这里只打算

列举和叙述可能的其他选择方案.

在列举可供采用的方案时，按着它们在解决上述

有关问题中的作用，将它们分组的做法是有益的.

旨在保证全部被安全保障覆盖的方囊.这些方案

如被采用，有关国家就能承担义务，将其现有的和将

来的一切核活动都置于机构保障之下.有两种可供用

.来达到上述目的的选择方案:第一种是由有关国家提

出单方面的许诺，即它保证按现有的保障协定，或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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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时按专门缔结的协定，将其现有的和将来她一切核

活动都置于机构保障之下.这些许诺或许可以不把它

们看成具有象 NPT或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》中相应

条款规定的那样强的约束力，但也可把它们差不多看

成是与那些条款等效的，这取决于对它们的表述和表

态时所用的方式.第二种是与机构缔结全面保障协

定，并将上述的那种许诺包括进来.最近与阿尔巴尼

亚缔结的那种协定就是一例.这个保障协定应允许为

了便于安全保障的实施而停止该国所缔结的现有的一

切保障协定，因为供应国很可能都不会反对这样做.

这个保障协定虽然也许会遵循也许不遵循N阿范本，

但它肯定不需要包括对设备或非核材料实施保障的要

求。诚然，一个国家也可以使自己承担比将所有未来

的设施和核材料均置于保障之下少一些的义务.例

如，它可以只承诺将它进口(不管来源如何)的任何

设施或材料置于安全保障之下.尽管这不是一种全面

保障的情况，但因为它能保证安全保障的覆盖范围比

现在的宽，所以这里也提一下.

旨在更新现有安全保障协定的方案.这些方案打

算用来全部或部分地消除 INFCIRC 1661 Rev . 2 型

保障协定中存在的不足之处，而不是企图改变它们

的适用范围.本文虽然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可能做

哪些改进，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其中的某些方面可

以有所改进的领域，例如:材料收支情况的衡算办

法、安全保障仪器仪表、通知要求、对国家核材料

衡算和管理体系的要求等.有三种可用来更新安全

保障协定的基本方案.第→种而且从技术观点看比

较有吸引力的方案是，用一个有伸缩性的协定取代

现有的所有协定.这种协定能够覆盖该国现在和将

来决定将其置于保障之下的那些材料和设施.用可

以使现有的一切协定都中止的方式起草这种协定，

也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;多半必须就如何对设备和

非核材料实施保障作出规定.第二种方案是必要时

对现有的每个协定重新进行谈判.如果这种谈判工

作很复杂，这种方案的吸引力便不很大.第三种方

案是用相互商定的解释和新增加谅解的方法，对现

有协定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，也许会把这些解释和

谅解列入早已存在的附属于主协定的若干辅助协议

之中.这个办法当然比第二种方案实用.它的主要

缺点或许是，对解决所谈问题来说不大可能产生标

准统一的方案.这种方案的一个变种，以前一直在

审议(和试行)，它是把正在实施的所有保障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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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各个辅助协议合并成一个文件:这将有助于消除

各个保障协定之间的差别。

旨在克服协定重叠所造成困难的方寞。由于重叠

的根子是同时存在着若干个协定，所以，消除这种现

象的唯一方法是恢复到只有一个覆盖该国所有受保障

设施和受保障材料的协定.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至少

可以在防止人们最不希望发生的那部分重叠(设施中

的材搁分为不同的几部分，分别受多个保障协定的不

同组合的约束)方面取得成功.全部重叠的情况(任

一设施中的所有核材料，同时受与该设施有关的所有

保障协定的约束)，从技术上说害处不大。为了避免

部分重叠，有时需要第三方的同意，这种同意也许是

也许不是容易得到的.如上所述，缔结前面提到的全 a 
面安全保障路定或综合安全保障协定，将自动地解决 『

重叠实施保障的问题.

结论

毫无疑问，促使机构或当事国积极设法改善以

INFCIRC 1661 Rev. 2 型协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的

实施办法的动力，是随情况而异的.如果一个国家只

有一座研究堆处于保障之下，很可能无须改变任何事

情.所以，上述任何一种解决办法的适用性，与每个

国家实际的安全保障条件关系极大。因此，只有直接

根据具体情况，才能对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手

段作出有意义的评论，评论时自然要考虑有关国家对

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 .. 

本文所列举的方案，当然不是完备无遗的.对它 咱

们只作了很一般的叙述，因而易于变化。另外，这些

方案未必是相互排斥的，所以，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

组合。

从纯技术观点看，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把一个国

家里的所有安全保障业务都纳入→个安全保障协定的

必要性.从政治观点看，目前这种情况的最严重的缺

点或许是，它不能对安全保障的覆盖范围是连续而全

面的这一点提供充分保证。如果这种评价是正确的，

则全面保障协定和单方面许诺的结合可以被视为合意

的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，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可以达

到的目标.

认真地考虑一下本文介绍过的各种方案及其他方

案，即使不采纳其中任何一个方案，也必然会对目前

存在的问题和有关各方的观点，布更好的了解.

《凰际原子能机构通报>> 1988 年第 1 期




